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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

实验平台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协同创新中心（以下

简称“协同中心”）实验平台的管理，规范实验平台的建设、改造和

使用，更充分、合理、高效、公平地为协同中心的教学和科研服务，

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章 管理条例

第二条 协同中心各单位对实验平台施行统一规划管理，规定专

人负责实验平台的选址、搭建、拆除及运行维护等工作。

第三条 协同中心各单位新建实验平台，单价在 30万元以上的必

须向各单位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可行性报告、所需空间大小

和试验台架系统图。根据整体规划，与新建实验平台责任人协商确定

其地址、规模、水电容量后方可动工。

第四条 协同中心各单位新建试验台架设计及搭建，在满足试验

要求的基础上要力求观瞻性好，与环境协调。

第五条 实验平台搭建过程中和搭建完成后，须指定试验台管理

负责人，建立试验台管理和使用制度。协同中心各单位尽量采用计算



机网络化管理等现代化手段，对实验平台的相关情况进行记录、统计、

分析和建档，及时协同中心提供准确数据。

第六条 实验平台架管理员有权督促实验平台使用人保持台架的

整洁及与整体环境的协调统一。

第七条 试验台架拆除时，测量仪器须交回相关设备管理员，可

再利用材料回收入库妥善保存。

第八条 协同中心各成员单位每年十二月份向协同中心上报新增

或减少的实验平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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